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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就煤炭资源整合过程中存在的个种问题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

中肯建议或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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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是国家、省政府为了更加合理开采煤炭资

源，从本质上避免发生煤矿重大安全事故而做出的科学决策，这是煤炭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同时在煤炭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探索。目前，所有煤企及政府职能部门也是在“总结中前行”，

根本没有成功的案例来让我们借鉴，因此，在整个整合过程中就难有免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出

现。 

 

     1 存在的问题 

 

     1.1 整合规则变数大、整合周期长 

    自 2005 年 8 月 8 日省政府召开会议全面部署此项工作以来，加速提高了矿井的安全准

入标准、保留矿井的规模及采煤方法改革标准（从 9 万吨标准至 90 万吨标准，用了不到 5

年的时间，几乎是一年一个标准）。导致整合矿井技改尚未完成，已经不符合新的标准，令

整合矿井陷入新一轮的整合重组的复杂程序中，致使整合矿井数量在不断增加，整改方案在

不断重新设计，已结束或正在施工的工程不得不报废或叫停。 

     1.2 掌握不准整合矿井井下真实采掘情况 

    整合煤矿中相当一部分是私营小矿，存在资源储量匮乏，越层越界现象严重等问题，没

有科学、先进的探测手段，在短暂的调研时间内，很难掌握矿井的真实情况，更何况矿主没

有提供矿井真实资料的诚心，对矿井的真实情况总是讳莫如深，躲躲闪闪，这给资源整合工

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也给整合后的煤炭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矿井的安全生产带来了潜在

的隐患和难度。 

     1.3 资源整合评估机构、机制缺乏 

    煤炭资源整合我省是试点，因整合时间紧，导致相关的法制、政策及配套的储量、价格

评估机构不健全，地方煤企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导致整个煤炭资源整合过程中主观随意性大，

纠纷不断，阻碍了煤炭资源整合的顺利推进。 

     1.4 历史遗留问题、新情况较多 

    随着煤企主产基地跨地区、跨境的转移，外部关系变得错综复杂，在利益分配上，大到

税收、小到福利。在人员配置上，必然要裁员，合并管理岗位等。整合后，各类矛盾相继出

现，令新企业应接不暇。对整合主体来说，需要花费极大的精力去适应新的外部环境、融入

新的关系网。在资源整合过程中出现的这类矛盾，已经成为煤炭企业不可回避的事实。处理

不好区域经济的关系，就难以优化经济运行环境，就不可能实现持续健康稳定和谐发展。 

     1.5 整合审批手续繁琐，办理时间长 

    由于资源整合难度大、技改步骤缓慢，整合主体积极性不高，被整合兼并的小矿更是被

动心态严重等原因，导致审批手续复杂、时间过长。煤炭生产企业本身涉及证件多，适用周



期短，审批程序复杂，严重影响了煤企的矿井基本建设的正常推进。 

     1.6 监督力度不够，导致整合成本过高 

    在此次资源整合中，不可避免的存在不合理现象，导致相关利益主体及一些矿主借煤炭

资源整合之机，趁收渔翁之利，加大了大型国有煤炭企业在整合小煤矿过程中的投入及成本。

此外，被整合的小矿由于多年来的滥采乱挖，导致开采煤层、水文地质条件等地质问题千疮

百孔，这也给大型煤矿企业的矿井初设、技术改造带来诸多新的困难和安全隐患，同时也增

加了新的成本投入。 

 

     2 建议或意见 

 

     2.1 完善政策法规，正确引导资源整合 

    省、市、县应出台和完善支持大型煤炭企业整合中小煤炭企业的相关配套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健全和完善资源整合的配套措施。明确煤炭资源整合的范围、产权关系变更及有偿

使用制度；出台法定的经济补偿标准，例如：国有煤矿与个体户交易过程中，政府要有政策

来维护交易的合理性，防止形成个体户漫天要价；同时，政策上规定地方矿主只能大集团交

易，而不允许私下交易。解决资源“价款”问题，要通过规划和政策支持，从体制和机制上

提供保障，鼓励和引导中小煤矿积极参与资源重组。 

     2.2 科学规划资源整合井田布局 

    政府应统一组织编制煤矿企业整合重组规划，统一对资源状况进行综合调查分析，根据

资源规划和整合政策，摸清煤矿底数，具体分析，科学分类。 

     2.3 建立煤炭资源贮量、资产等法定评估机构 

    省政府应制定资源核查、资源论证、资源评估、资源审计等责任制度，按照“谁签字、

谁负责”的原则，真实有效地出具煤矿现有的地质储量及可采储量报告，对有形固定资产和

采矿权价款等进行公正的评估，依法办理法律手续，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2.4 创造和谐的发展环境 

    积极与地方政府协调企业与属地社会关系，制定好与区域经济融合的相关产业的发展战

略。防止出现发展上的“水土不服”。减少或避免不必要的有碍企业正常发展的各类矛盾，

创造和谐的发展环境。对被整合煤矿实施改造，在资源、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等方面政

府应积极给予支持。 

     2.5 简化审批程序 

    政府应采取行政干预行为，对整合矿井的相关程序，矿井建设、采矿权出让、用地指标、

资源价款等方面进行统一规范，简化资源整合矿井的审批程序，缩短审批流程，建立一站式

服务的审批制度。 

     2.6 统筹兼顾，互利共赢 

    利用市场手段对不同区位、不同资源、不同规模、不同技术的各类煤矿采取不同的改制

形式，充分尊重和保障所有权人、参与改制国有大型煤炭企业、集体和当地群众的合法权益。

合理兼顾各方利益，通过利益调整实现煤矿经营效益的最大化。 

 

     3 结束语 

 

    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煤炭资源整合工作是山西省煤炭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实现煤炭产业进一步优化升级，全面提升煤炭资源整体开发水平、煤炭企业产业集中度

和安全防范能力的必由之路。从某种意义来说，如果本次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煤炭资源

整合工作圆满结束，那么其影响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